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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税务登记

[bookmark: _Toc238638900]一、设立登记（单位纳税人）
（一）适用范围
本涉税事项适用于单位纳税人、个人独资企业、一人有限公司办理税务登记。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税务登记表（适用单位纳税人）》;
2、工商营业执照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3、提供房产、土地信息资料:
自有房产，提供产权证或买卖契约等合法的产权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租赁场所，提供租赁协议原件及复印件，出租人为自然人的还须提供产权证明的复印件；生产、经营地址与注册地址不一致的，分别提供相应证明;
4、验资报告或评估报告原件;
5、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6、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其他证明身份的合法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7、纳税人跨县（市）设立的分支机构，还须提供总机构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
8、涉及改组改制的，提供相应批文的原件和复印件;
9、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式两份，国、地税各一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无违章问题、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核发税务登记证件。
[bookmark: _Toc238638901]二、设立登记（个体经营）
（一）适用范围
本涉税事项适用于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企业办理税务登记。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税务登记表（适用个体纳税人）》;
2、工商营业执照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3、提供房产、土地信息资料:
自有房产，提供产权证或买卖契约等合法的产权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租赁场所，提供租赁协议原件及复印件，出租人为自然人的还须提供产权证明的复印件；生产、经营地址与注册地址不一致的，分别提供相应证明;
4、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未办理的不提供）;
5、业主或负责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其他证明身份的合法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6、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式两份国、地税各一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bookmark: _Toc229821653]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无违章问题、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核发税务登记证件。
[bookmark: _Toc238638902]三、设立登记（自然人）
（一）适用范围
适用出租房屋的个人，办理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的个人，外籍和港、澳、台人员登记管理。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个人出租房屋
（1）产权证或买卖契约等合法的产权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
（2）租赁协议原件及复印件；
（3）出租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房主本人不能到场的需提供委托书；
（5）开具发票申请表；
（6）自然人登记表；
（7）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2、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
（1）个人所得税月份申报表、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年所得12万以上的纳税申报）；
（2）自然人登记表；
（3）居民身份证、护照或其他证明身份的合法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3、外籍和港、澳、台人员登记管理
（1）任职、受雇的外籍人员办理纳税登记时，应提交以下证件和资料：
①《外籍和港、澳、台人员纳税登记表》;
②护照（回乡证、台胞证）、居留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③任职证书或者任职证明;
④派遣公司单位开具的原始明细工资单（书）（包括奖金、津贴证明资料），或提供派遣公司、单位委托在中国注册的会计师出具的证明。对一些国家的纳税义务人，还应提供“海外驻在规定”、“出差规定”等与征税有直接关系的必要证明资料;
⑤无派遣单位的外籍人员报送来华前二年在原居住国的个人所得税申报纳税资料原件及复印件;
⑥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2）履约的外籍人员办理纳税登记时，应提交以下证件和资料：
①《外籍和港、澳、台人员纳税登记表》；
②护照（回乡证、台胞证）、居留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③从事劳务或服务的合同、协议原件及复印件；
④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税务机关承诺时限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的、符合条件的，5个工作日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03]四、设立登记（临时经营）
（一）适用范围：
1、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领取临时工商营业执照的；
2、有独立的生产经营权、在财务上独立核算并定期向发包人或者出租人上交承包费或租金的承包承租人；
3、境外企业在中国境内承包建筑、安装、装配、勘探工程和提供劳务的。
4、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注册地以外区县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适用此款。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于取得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之日起30内，向项目坐落地区县地方税务局办理临时税务登记。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税务登记表（适用临时纳税人）》；
2、临时工商营业执照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3、项目合同或承包协议书原件及复印件；
4、负责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其他证明身份的合法证件原件及其复印件；
5、提供房产、土地信息资料：
自有房产，提供产权证或买卖契约等合法的产权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租赁场所，提供租赁协议原件及复印件，出租人为自然人的还须提供产权证明的复印件；生产、经营地址与注册地址不一致的，分别提供相应证明;
6、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式两份国、地税各一份。
7、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注册地以外区县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登记除需提供以上第1项、第4项资料以外，还需提供以下资料：“房地产开发项目税务登记表”一式两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税务机关承诺时限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无违章问题、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发放临时税务登记证件。
[bookmark: _Toc238638904]五、重新税务登记
（一）适用范围
对已经税务机关批准注销的纳税人由于恢复生产经营，或非正常注销的纳税人又重新纳入管理，对其进行重新税务登记。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重新税务登记申请登记表》2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的，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办理新的税务登记证。
[bookmark: _Toc238638905]六、变更登记
（一）适用范围
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税务登记。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变更税务登记表》；
2、涉及变动的提供相关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原件（税务登记证件内容发生变化的提供）；
4、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式两份国、地税各一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无违章问题、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06]七、停业登记
（一）适用范围
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方式的个体工商户需要停业的，应当向税务登记机关办理停业登记。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停业复业（提前复业）报告书》2份；
2、《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3、《发票领购簿》及未使用的发票。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07]八、复业登记
（一）适用范围 
办理停业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应当在恢复生产经营之前向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复业登记。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停业复业（提前复业）报告书》2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08]九、注销登记
（一）适用范围
纳税人发生解散、破产、撤销以及其他情形，依法终止纳税义务的。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注销税务登记申请审批表》；
2、《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3、上级主管部门批复文件或董事会决议原件及复印件；
4、工商营业执照被吊销的应提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出的吊销决定及复印件；
5、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在20个工作日内办结纳税人注销登记。
[bookmark: _Toc238638909]十、外籍和港、澳、台人员注销登记
（一）适用范围
外籍和港、澳、台人员注销税务登记。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外籍和港、澳、台人员注销纳税登记申请审批表》；
2、外籍和港、澳、台人员护照复印件；
3、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在10个工作日内办结纳税人注销登记。
[bookmark: _Toc238638910]十一、扣缴义务人登记
（一）适用范围
根据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不办理税务登记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在扣缴义务发生后向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扣缴税款登记，税务机关核发扣缴税款登记证件。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扣缴税款登记表》1份；
2、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4、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5、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无违章问题、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11]十二、税务登记验证、换证登记
（一）适用范围
按照税务机关验证、换证通告要求需验证、换证的纳税人。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税务登记表》2份；
2、《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3、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查验后退回。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12]十三、外出经营报验登记
（一）适用范围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到外地临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1份；
2、《外出经营活动情况申报表》1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13]十四、遗失税务证件报告及证件重新发放
（一）适用范围
税务证件遗失的纳税人。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税务证件、发票遗失报告表》1份；
2、刊登遗失声明的版面原件和复印件1份或新闻媒体出具的交款发票原件。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2个工作日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14]十五、存款账户账号报告
（一）适用范围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持税务登记证件，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存款账户和其他存款账户，并将其全部账号向税务机关报告。（法律依据：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纳税人存款账户账号报告表》1份；
2、《税务登记证》（副本）；
3、银行开户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4、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当场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15]十六、财务会计制度及核算软件备案报告
（一）适用范围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在领取税务登记证件后15日内将其财务、会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纳税人使用计算机记账的，应当在使用前将会计电算化系统的会计核算软件、使用说明书及有关资料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法律依据：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财务会计制度及核算软件备案报告书》1份；
2、财务、会计制度或财务会计核算办法；
3、使用计算机记账的纳税人提供财务会计核算软件、使用说明书，如该软件及说明书为非中文版的，还应提供中文版的说明。
4、以上资料均提供一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当场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16]十七、纳税人跨区（县）迁出
（一）适用范围
纳税人因住所、经营地点变动，涉及改变税务登记机关的。（法律依据：《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2、《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3、《注销税务登记申请审批表》2份；
    4、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17]十八、纳税人跨区（县）迁入
（一）适用范围
纳税人因住所、经营地点变动，涉及改变税务登记机关的。（法律依据：《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纳税人迁移通知书》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5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172706831][bookmark: _Toc174415021][bookmark: _Toc176132252][bookmark: _Toc238638918]第二部分  发票管理

[bookmark: _Toc238638919]一、发票的领购
[bookmark: _Toc238638920]（一）货运发票的领购
1、适用范围
提供货物运输劳务的单位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向其主管地方税务局申请认定为自开票纳税人。
（1）具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水路运输许可证；
（2）年提供货物运输劳务金额在20万元以上，对于新办企业注册资金需在30万元以上；
（3）具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如是租用办公场所，则承租期必须1年以上；
（4）在银行开设结算帐户；
（5）具有自备运输工具，并提供货物运输劳务，货物运输企业自有车辆应达到5辆（含）以上，水运企业自有船舶应达到1艘（含）以上;
（6）账簿设置齐全，能按发票管理办法规定妥善保管、使用发票及其他单证等资料，能按税务机关和财务会计制度的要求正确核算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和营业利润，独立计算盈亏，并能按规定向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和缴纳各项税款。
2、纳税人应提供的资料
（1）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水路运输许可证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2）自有房屋产权证或房屋租赁合同（查验原件，如与登记信息不符，应先变更登记信息，待信息更正后再行查验）；
（3）购置自有运输工具购买发票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4）行车证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5）经办人身份证明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6）财务印章或发票专用章的印模；
（7）经办人照片；
（8）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3、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自收到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
4、流程
（1）申请程序。提供货物运输劳务的纳税人向主管地税局提出申请，如实填写《货物运输业自开票纳税人认定表》，并提供所需资料。
（2）审批程序。货运自开票纳税人的认定由主管地税局初审后，报市局审批。对符合自开票纳税人条件的，发给《货物运输业营业税自开票纳税人认定证书》，并在其税务登记证副本首页上方和《发票领购簿》上加盖“自开票纳税人”确认专用章，作为领购货物运输发票的证件。
（3）货运纳税人经批准认定为自开票纳税人的向总局指定单位购买税控盘，完成初始化操作并安装开票软件系统。
（4）自开票纳税人凭发票领购簿向主管地税局购领货运发票。
[bookmark: _Toc238638921]（二）建安发票的领购
1、适用范围
符合下列条件的建筑业纳税人可向注册地地税局申请认定为网上实时自开票纳税人。
    （1）在注册地依法办理了税务登记证；
（2）必须是网上申报纳税人；
（3）按照规定进行建筑业工程项目登记和报验； 
（4）财务核算制度健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依法纳税；
（5）取得建筑主管部门颁发的三级（含）以上建筑企业资质；
（6）不属于建筑主管部门颁发资质的，从事设备安装、电信工程、水利工程、道路修建等其它工程业务的纳税人，在我市有固定经营场所，可持国家有关部委或市政府授权的管理部门发放的资质证或许可证进行认定。
2、纳税人应提供的资料
（1）建筑主管部门颁发的三级（含）以上建筑企业资质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2）不属于建筑主管部门颁发资质的，从事设备安装、电信工程、水利工程、道路修建等其它工程业务的纳税人，提供国家有关部委或市政府授权的管理部门发放的资质证或许可证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3）自有房屋产权证或房屋租赁合同（查验原件，如与登记信息不符，需留存复印件）；
（4）经办人身份证明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5）财务印章或者发票专用章的印模；
（6）经办人照片；
（7）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3、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
4、流程
（1）申请程序。建筑业纳税人向主管地税局提出申请，如实填写《建筑业自开票纳税人认定表》，并提供所需资料。
（2）审批程序。建筑业网上实时自开票纳税人的认定由各注册地地税局审批，需要报市局审批的，注册地地税局初审后，报市局审批。对符合自开票纳税人条件的，发给《发票领购簿》。
（3）纳税人凭发票领购簿向注册地地税局购领发票。
[bookmark: _Toc238638922]（三）其它发票的领购
1、适用范围
依法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和个人，在领取税务登记证件后，向主管地税局申请领购发票。
2、纳税人应提供的资料
（1）经办人身份证明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2）财务印章或者发票专用章的印模；
（3）经办人照片；
（4）申请领购《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的，应提供货代协会制发的《从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备案单》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5）申请领购《报关代理业专用发票》的，应提供报关协会制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企业报关注册登记证书》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6）申请领购《保险中介服务统一发票》的，应提供保监会或保监办制发的《保险中介经营许可证》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7）申请领购《国际海运业运输专用发票》、《国际海运业船舶代理专用发票》的，应提供市交通主管部门出具的《国际海运企业批准通知单》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8）申请领购《天津市客运、联运代理费定额发票》的，应提供市联合运输办公室制发的《联运经营许可证》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9）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3、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
4、流程
（1）申请程序。纳税人向主管地税局提出申请，如实填写《天津市行业发票领购申请书》，并提供所需资料。
（2）审核程序。主管地税局对符合领购发票条件的纳税人，发给《发票领购簿》。
（3）纳税人凭发票领购簿向主管地税局购领发票。
（4）领购《天津市饮食行业定额（有奖）发票》的纳税人，需在购领发票的同时，按综合负担率缴纳税款。
[bookmark: _Toc238638923]（四）发票用量、版别的调整
1、适用范围
已领取发票领购簿的纳税人，因业务经营发生变化，需要调整发票用量或额度版别的，可以申请调整发票领购数量或发票版别。
2、纳税人应提供的资料
书面申请，应说明经营规模变化的情况并附相关证明资料。
3、流程
（1）申请程序。纳税人向主管地税局提交书面申请，如实填写《天津市行业发票领购申请书》，并提供所需资料。
（2）审核程序。主管地税局对纳税人提出的调整申请进行核实，对认为确实需要调整用量或版别的，重新核定发票发售数量或版别，并在税管员平台做出相应调整。
（3）纳税人按照重新核定的发票用量或版别，凭《发票领购簿》向主管地税局领购发票。
[bookmark: _Toc238638924]二、发票缴销
1、适用范围
（1）税务机关实行统一换版后，作废的旧版未使用发票；
（2）因纳税人原因毁损（火灾、水泡等），以致不能正常使用的发票（纳税人将发票毁损后，无法辨别发票名称及号码的，比照丢失发票处理）；
（3）纳税人发生解散、破产、撤销、合并、联营、分设、迁移、停业、歇业等情形时应当在申报办理变更税务登记、注销税务登记时，对原印制、领购的未使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请缴销；
（4）纳税人已使用的发票存根保管期满；
（5）用票单位和个人有严重违反税务管理和发票管理行为的，税务机关可以收缴其发票。
2、纳税人应提供的资料
（1）发票缴销申请，应说明缴销的依据和理由。
（2）发票缴销清册，列清印制或购领发票的年限、种类、号码，已使用发票和未使用发票种类、号码等，缴销发票的类别（是发票存根还是未使用发票）、种类、号码等，并经财务负责人或分管领导签章后，加盖用票单位公章。
（3）需要缴销的发票(发票存根)。
3、流程
（1）申请程序。纳税人向主管地方税务局提交缴销发票申请，如实填写《天津市地方税务局发票缴销表》，并提供所需资料。
（2）审核程序。税收管理员核查发票是否属于缴销的范围、是否有发票违规行为未处理、“发票缴销表”填写内容与实物是否一致。同意缴销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3）发票销毁。已收缴的发票，由主管地税局负责销毁。对涉及重大税务案件和经济案件的，在用票单位和个人按前述程序缴销发票后，可作专门保管，适当延长保管期，暂不销毁。
[bookmark: _Toc238638925]三、发票丢失、被盗
1、适用范围
（1）纳税人领购的发票丢失、被盗的；
（2）纳税人将领购的发票毁损后（火灾、水泡等），无法辨别发票名称及号码的。
2、纳税人应提供的资料
（1）纳税人发票丢失情况说明；
（2）发票因被盗丢失的，纳税人应提供公安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
（3）发票因火灾灭失的，纳税人应提供消防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
3、流程
（1）报告程序。纳税人发票丢失、被盗，应于事发3个工作日内报告主管地税局。
（2）受理程序。受理人员接到纳税人发票丢失、被盗的报告后，应要求其填写《税务证件、发票遗失报告表》、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3）核实程序。税收管理员进行调查，根据调查情况给出调查意见，并报送管理所所长审核后，管理所据此填写《税务证件、发票挂失声明通知单》。
（4）登报挂失。纳税人持“通知单”到指定新闻媒体办理登报挂失手续。
（5）后续管理。纳税人交回加盖指定新闻媒体签章的“通知单”、报刊遗失声明的版面原件或登报付款发票原件（或复印件）。主管地税局对丢失发票的纳税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规定进行处理。
（6）入账。纳税人需要入账的发票丢失的，丢失发票联一方向发票开具方提出出具证明的请求，原开具发票的业户在查对发票存根联、记账联无误后，可按原来的实际情况出具书面证明，不得出具虚假证明，并附其丢失发票存根的复印件，交由主管地税局认可后，可替代发票结算。
[bookmark: _Toc238638926]四、税务机关代开发票
[bookmark: _Toc238638927]（一）货运发票
1、适用范围
除货运自开票纳税人以外的其他提供货物运输劳务的单位和个人，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向其主管地方税务局申请代开票。
（1）在地税局依法办理了税务登记，并领取了税务登记证件；
（2）有自备或承包、承租的车、船等运输工具的证明。
2、纳税人应提供的资料
（1）税务登记证副本（查验）；
（2）经办人身份证明（首次申请开具发票时留存复印件，以后仅查验原件。经办人如有变更需重新提供复印件）；
（3）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水路运输许可证（查验）（首次申请开具发票时提供）； 
（4）与运输有关合同或协议（业务金额在5000元以上）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同一笔业务合同，分次结算并分次开具发票的，纳税人只在首次申请代开发票时提供业务合同原件、复印件；
（5）完税证明；
（6）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3、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当场办结。
4、流程
（1）申请程序。单位和个人向主管地税局提出代开发票申请，如实填写《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代开申请表》，并提供所需资料。
（2）审核程序。税务人员对纳税人提交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核，对符合代开票条件的纳税人开具《税收通用缴款书》或《税收通用完税证》，并按规定税率征收税款。
（3）开具发票。纳税人完税后，凭加盖收讫章的《税收通用缴款书》或《税收通用完税证》开具发票。
[bookmark: _Toc238638928]（二）建筑业发票
1、适用范围
凡不符合建筑业自开票纳税人条件的建筑业纳税人，或者符合建筑业自开票纳税人条件而自愿申请代开发票的，可向项目所在地地税局申请代开发票。
2、纳税人应提供的资料
（1）税务登记证副本（查验）；
（2）建筑劳务合同或其他有效证明，中标通知书等工程项目证书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如项目登记已经提供，不需再次提供）；
（3）对无项目证书的工程项目，纳税人应提供书面材料（同一项目分次开具发票的，首次开具时提供），包括工程施工地点、工程总造价、参建单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
（4）经办人员身份证明（同一项目首次开具发票时留存复印件，以后仅查验原件。经办人如有变更需重新提供复印件）；
（5）纳税人如涉及抵减建筑业收入的，还应提供完税凭证及合法有效发票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同一项目首次开具发票时提供）；
（6）完税证明；
（7）符合税收法律、法规规定，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的纳税人，提供减免税通知书；
（8）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3、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当场办结。
4、流程
（1）项目登记。网上预登记或到项目地地税局进行项目登记。
（2）项目确认。建筑业纳税人在网上预登记后，到项目地地税局进行确认。
（3）发票开具。根据工程结算进度，到项目地地税局缴纳税款（免税的除外）、开具发票。
[bookmark: _Toc238638929]（三）其它发票
1、适用范围
（1）已在本市办理税务登记，但不符合领购发票条件的企业、单位、个体工商业户，取得经营收入需要开具发票的；
（2）纳税人虽已领购发票，但临时取得超出领购发票使用范围或者超过领用发票开具限额以外的业务收入，需要开具发票的；
（3）被税务机关依法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的纳税人，取得经营收入需要开具发票的；
（4）未在本市办理税务登记但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或个人。
2、纳税人应提供的资料
（1）发生经营活动、接受劳务的合同、书面证明或相关权属证明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2）申请开具发票人的身份证明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3）税务登记证副本（个人除外）（查验）；
（4）完税证明；
（5）符合税收法律、法规规定，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的纳税人，提供减免税通知书；
（6）开具《保险中介服务统一发票》的，应提供《保险中介经营许可证》；
（7）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3、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当场办结。
4、流程
    （1）申请程序。纳税人向主管地税局提出代开发票申请，如实填写《天津市地方税务局代开发票申请表》，并提供所需资料。
（2）审核程序。税务人员查验合格后，打印《税收通用缴款书》或《税收通用完税证》，按规定税率征收税款。
（3）发票开具。纳税人完税后，凭加盖收讫章的《税收通用缴款书》或《税收通用完税证》开具发票。
[bookmark: _Toc238638930]五、《天津市饮食行业定额（有奖）发票》兑奖
[bookmark: _Toc238638931]（一）消费者兑奖
1、适用范围
合法、有效取得《天津市饮食行业定额（有奖）发票》中奖的消费者。有下列情形的不予兑奖：
（1）兑奖前发票联和兑奖联已经撕开；
（2）未按规定加盖经营单位印章，以及未填写开票日期；
（3）三等奖以上兑奖人不能提供有效身份证件；
（4）经税务机关批准已公开声明作废或声明丢失的发票；
（5）经税务机关确认为假票，或有涂改、破损、无法辨认等现象的发票；
（6）超过兑奖时限的。兑奖时限为消费者取得有奖发票之日起30日内。
2、纳税人应提供的资料
（1）发票联、兑奖联；
（2）有效身份证件（中三等奖（含）以上的消费者）。
3、流程
（1）中四等奖（含）以下的消费者，在取得发票的消费场所由饮食业经营者暂垫付兑奖，垫付兑奖的饮食业经营者留存兑奖联。
（2）中三等奖（含）以上的消费者，持所需资料到取得发票的消费场所的主管地税局办税服务厅兑奖。兑奖人员审核无误后，将 “有奖发票兑奖单”交由领奖人签字后，为其办理兑奖手续。对于中二等奖（含）以上的消费者，应在兑付奖金的同时，缴纳个人所得税。
[bookmark: _Toc238638932]（二）垫付兑奖的饮食业经营者领取垫付奖金
1、适用范围
合法、有效开具《天津市饮食行业定额（有奖）发票》，并为其垫付兑奖（三等奖（含）以下）的饮食业经营者。
2、纳税人应提供的资料
（1）发票兑奖联；
（2）发票领购簿。
3、流程
（1）饮食业经营者可定期持所需资料到主管地税局领取垫付的奖金。
（2）税务人员在审核无误后，按有关规定完成兑奖手续，并将 “有奖发票结算单”交由领取人签字后，为其办理结算手续。
[bookmark: _Toc238638933]六、建筑业项目登记
1、适用范围
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应当在签订建筑业工程合同之日起30日内，由建筑业工程项目施工方向项目地地税局或市地税局建筑项目税务登记窗口（地点：市行政许可中心）申报办理项目登记。 
2、纳税人应提供的资料
（1）《建筑业项目登记表》；
（2）税务登记证副本（查验）；
（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4）工程预算资料、施工许可证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5）工程实行招投标的，工程中标通知书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6）工程实行分包的，分包合同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7）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3、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当场办结。
4、流程
（1）网上预登记。纳税人通过天津财政地税网进行项目登记，网上填写、确认并打印《建筑业项目登记表》一式两份。
（2）登记确认。纳税人持相关资料到项目地地税局办理项目登记确认手续。如果是建筑业网上实时自开票纳税人，也可以到市地税局建筑项目税务登记窗口（地点：市行政许可中心）办理确认手续。
[bookmark: _Toc238638934]七、冠名发票的管理
1、适用范围
已办理税务登记；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财务和发票管理制度健全、发票使用量较大；统一发票式样不能满足业务需要的单位，可以申请印制冠名发票。
2、纳税人应提供的资料
（1）首次申请印制企业冠名发票
①申请书。申请书内容应包括以下内容：纳税人基本情况介绍；申请冠名发票的理由；冠名发票的使用范围，即哪些业务使用该种发票；预计每月发票的使用量；冠名发票的式样及有关开票内容，包括发票名称、发票项目、联次及用途、发票开型等；
②申请单位发票管理制度；
③申请单位自行设计的发票式样；
④印制机打冠名发票的，报送开票软件及使用说明；
⑤申请印制定额发票的纳税人，收费项目需物价局批准的，应附物价局收费许可证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⑥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2）续印企业冠名发票
①已批准的冠名发票式样，如样式改变应加以说明。
②第（1）条所列资料发生变化的，应重新提供。
3、流程
（1）申请程序。向主管地税局提出申请，如实填写《天津市地方税务局冠名发票印制申请审批表》一式三份，并提供所需资料。
（2）审批程序。主管地税局对申请单位报送的相关资料进行核查，并给出审批意见，对于符合条件的报送市地税局审批。

[bookmark: _Toc238638935]第三部分 认定和证明管理

[bookmark: _Toc238638936]一、网上纳税申报方式核定审批
（一）适用范围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自愿选择因特网申报纳税方式的。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天津市地方税务局委托银行划缴税款申请表》一式四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37]二、网上纳税申报方式注销审批
（一）适用范围
纳税人因企业注销或其它原因不再采用因特网申报纳税方式的，应向主管地税局提出注销申请，办理注销手续。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天津市地方税务局委托银行划缴税款注销申请表》一式二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38]三、网上纳税申报方式变更审批
（一）适用范围
纳税人变更银行账户账号或迁转的应向主管地税局提出变更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天津市地方税务局委托银行划缴税款注销申请表》一式二份；
    2、《天津市地方税务局委托银行划缴税款申请表》一式四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39]四、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鉴定
（一）适用范围
根据纳税人的账簿设立、会计核算、纳税资料提供以及所得税申报等各种情况，税务机关可以对纳税人采用查帐征收或核定征收方式缴纳企业所得税。（详见国税发[2008]30号）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鉴定表》2份。
（三）纳税人办理业务的时限要求
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鉴定工作每年进行一次，办理时限为每年6月底前。当年新办企业应在领取税务登记证后3个月内鉴定完毕。
（四）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自受理之日起在2个工作日内转下一环节，本涉税事项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40]五、定期定额户申请核定（调整）纳税定额
（一）适用范围
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方式的纳税人。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额征收，是指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个体工商户在一定经营地点、一定经营时期、一定经营范围内的应纳税经营额（包括经营数量）或所得额（以下简称定额）进行核定，并以此为计税依据，确定其应纳税额的一种征收方式。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定期定额户自行申报（申请变更）纳税定额表》1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在10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41]六、税务认定资格年审
（一）适用范围
税务认定资格年审是指税务机关对已通过税务资格认定的企业，进行每年一次的资格审批，根据审批结果对符合条件的保留其资格，不符合条件的取消其相关税务资格的一项管理活动。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税务认定年审审批表》2份；
2、相关部门的资格认定材料。
（三）纳税人办理业务的时限要求
在税务机关及相关联合部门规定的时限内。
（四）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自受理之日起在30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42]七、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
（一）适用范围
纳税人到外县（市）临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在外出生产经营之前，持税务登记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税务机关按照一地一证的原则，核发《外管证》，《外管证》的有效期限一般为30日，最长不得超过180天。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申请审批表》1份；
2、项目合同或协议原件和复印件；
3、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的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的，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办结。
[bookmark: _Toc229821682][bookmark: _Toc238638943]八、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缴销
（一）适用范围
纳税人应当在《外出经管活动税收管理证明》有效期届满后10日内，持《外出经管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回原税务登记地税务机关办理《外出经管活动税收管理证明》缴销手续。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
（三）纳税人办理业务的时限要求
外出经营企业在其经营活动结束后，须在10日内办理《外出经管活动税收管理证明》的核销手续。
（四）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的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的，自受理之日起2个工作日办结。
[bookmark: _Toc229821687][bookmark: _Toc238638944]九、纳税证明
（一）适用范围
纳税人因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出国、企业参加某些政府部门的采购招标活动、企业参加国家有关部门的评比、总公司需要上市发行股票、纳税人申办蓝印户口以及办理出国定居等事项，有关部门要求纳税人提供其纳税情况的证明。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申请，通过审核确认，对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已缴纳的税款开具纳税证明的一项管理活动。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经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2、单位或部门的介绍信；
3、《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涉税保密信息查询申请表》；
4、纳税人授权他人的，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5、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3日办结。
[bookmark: _Toc229821688][bookmark: _Toc238638945]十、中国居民身份证明
（一）适用范围
在华外籍个人和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我国对外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关于居民的判定标准构成中国居民的，应纳税人要求，可按管理权限由县（市）级国家税务局或地方税务局向其签署填发《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申请表。
对我国居民个人、公司在缔约国对方享受税收协定待遇，需要提交中国居民身份证明的，可由当地县、市级及其以上税务机关签署填发《中国居民身份证明》表。（津地税外2008年19号）
（二）自然人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申请表，2份；
2、居民身份证或护照原件及复印件；
3、个人取得收入及完税证明的有关资料（外籍个人在中国停留时间证明材料及个人所得税缴款书复印件）；
4、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三）企业纳税人（在地税缴纳企业所得税）应提供资料
1、开具证明申请（注明去往国家、停留时间和所得税汇缴的承诺）；
2、《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申请表2份；
3、企业所得税证明年度缴款书复印件；
4、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四）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46]


第四部分  税收优惠管理
[bookmark: _Toc229821690]
[bookmark: _Toc238638947]一、企业所得税减免税
纳税人申请下列企业所得税优惠需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经税务机关登记备案后，自登记备案之日起执行。纳税人未按规定备案的，一律不得享受税收优惠。根据《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减免税管理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津地税企所〔2009〕2号）的规定, 各类企业所得税减免需按规定进行备案，具体减免项目、类型及条件按该规定执行。（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bookmark: _Toc238638948]（一）减免类型及需报送资料
[bookmark: _Toc238638949]1、企业从事农、林、牧、渔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
（1）主要政策
①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免征收企业所得税。蔬菜、谷物、薯类、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料、水果、坚果的种植；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中药材的种植；林木的培育和种植；牲畜、家禽的饲养；林产品的采集；灌溉、农产品初加工、兽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远洋捕捞。
②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海水养殖、内陆养植。
（2）报送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种植业、养殖业、农林产品初加工，应提供其从事相关产业的证明资料复印件；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及远洋捕捞应提供相关的认定证书复印件；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应提供相关证明资料及凭证复印件；
③项目所得核算情况说明；
④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bookmark: _Toc238638950]2、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
（1）主要政策
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是指2008年1月1日后经批准，并符合《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电力、水利等项目。
企业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一笔经营收入，是指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已建成并投入运营后所取得的第一笔收入。
企业承包经营、承包建设和内部自建自用本条规定的项目，不得享受本条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2）报送材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国务院行业主管部门或政府投资主管部门的核准文件复印件；
③取得第一笔收入的相关证明资料复印件，如收款证明、发票存根联等；
④项目所得核算情况说明；
⑤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bookmark: _Toc238638951]3、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
（1）主要政策
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包括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水淡化等。
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报送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天津市环保产业设备（产品）生产确认申报表》；
③专门生产《目录》所列设备（产品）的企业的证明文件复印件，包括设备（产品）符合的有关标准，如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含技术监督部门备案证明）、设备（产品）质量保证体系、用户使用报告、设备（产品）合格证复印件；
④取得第一笔收入的相关证明资料复印件，如收款证明、发票存根联等；
⑤项目所得核算情况说明；
⑥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bookmark: _Toc238638952]4、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
（1）主要政策
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详见国税函[2009]212号）
（2）报送资料
企业发生境内技术转让，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时应报送以下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技术转让合同（副本）；
③省级以上科技部门出具的技术合同登记证明；
④技术转让所得归集、分摊、计算的相关资料；
⑤实际缴纳相关税费的证明资料。
企业向境外转让技术，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时应报送以下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技术出口合同（副本）；
③省级以上商务部门出具的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书或技术出口许可证；
④技术出口合同数据表；
⑤技术转让所得归集、分摊、计算的相关资料。
[bookmark: _Toc238638953]5、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1）主要政策
①非居民企业取得上述规定的所得，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②下列所得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
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国际金融组织向中国政府和居民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
③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所得。
（2）报送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扣缴义务人与非居民企业签订与上述规定的所得有关的业务合同或协议；
③享受减免税或税收协定待遇申请；
④税收协定复印件；
⑤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bookmark: _Toc238638954]6、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1）主要政策
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指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同时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号）规定条件的企业。
①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注册的企业，近三年内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或通过5年以上的独占许可方式，对其主要产品（服务）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②产品（服务）属于《国家支持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③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30%以上，其中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10%以上;
④企业为获得科学技术（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获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而持续进行了研究开发活动，且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符合如下要求：
A、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的企业，比例不低于6%。
B、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至20000万元的企业，比例不低于4%。
C、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0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3%。
D、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比例不低于60%。企业注册成立时间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计算。
E、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60%以上。
F、企业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自主知识产权数量、销售与总资产成长性等指标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08]362号）的要求。
（2）报送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市科委、市财政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共同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1份。
[bookmark: _Toc238638955]7、企业资源综合利用，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
（1）主要政策
企业自2008年1月1日起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简称“《目录》”）规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且原材料占生产材料比例不得低于《目录》规定的标准，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
（2）报送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经市经委、市国税局、市地税局认可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证书》复印件；
③企业实际资源综合利用情况（包括综合利用的资源、技术标准、产品名称等）、分别核算资源综合利用收入的说明。
④以上资料及复印件均一式一份。
[bookmark: _Toc238638956]8、新办软件生产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1）主要政策
我国境内新办软件生产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详见《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2）报送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天津市软件企业证书或天津市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证书复印件；
③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盈利年度审计报告复印件；
④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bookmark: _Toc238638957]9、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生产企业
（1）主要政策
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生产企业，如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详见《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2）报送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国家发改委、信息产业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每年发布的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名单复印件1份；
③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说明1份。
[bookmark: _Toc238638958]10、生产线宽小于0.8微米（含）集成电路产品的生产企业
（1）主要政策
生产线宽小于0.8微米（含）集成电路产品的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详见《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2）报送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生产线宽小于0.8微米（含）集成电路产品的生产企业证书或文件复印件1份；
③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盈利年度审计报告复印件1份。
[bookmark: _Toc238638959]11、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产品）生产企业
（1）主要政策
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或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um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详见《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2）报送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或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um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证书或文件复印件1份；
③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盈利年度审计报告复印件1份。
[bookmark: _Toc229821710][bookmark: _Toc238638960]12、国债利息收入
（1）主要政策
国债利息收入，是指企业持有国务院财政部门发行的国债取得的利息收入。
（2）报送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国务院财政部门发行的国债及取得利息的相关证明复印件1份。
[bookmark: _Toc229821711][bookmark: _Toc238638961]13、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1）主要政策
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2）报送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的相关证明资料复印件1份。
[bookmark: _Toc229821712][bookmark: _Toc238638962]14、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收入
（1）主要政策
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组织：
①依法履行非营利组织登记手续；
②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
③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外，全部用于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
④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
⑤按照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该组织注销后的剩余财产用于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目的，或者由登记管理机关转赠给与该组织性质、宗旨相同的组织，并向社会公告；
⑥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权利；
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不变相分配该组织的财产。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不包括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2）报送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有关机构对非营利组织的认定证明材料复印件；
③设立非营利性组织章程、协议复印件；
④相关事项说明（其内容主要针对非营利组织的七个条件进行专项说明）；
⑤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bookmark: _Toc229821713][bookmark: _Toc238638963]15、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1）主要政策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①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
②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2）报送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的说明材料复印件1份。
[bookmark: _Toc229821714][bookmark: _Toc238638964]16、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的加计扣除
（1）主要政策
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详见国税发[2008]116号）
（2）报送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和研究开发费用预算复印件；
③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专门机构或项目组的编制情况和专业人员名单复印件；
④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当年研究开发费用发生情况归集表；
⑤企业总经理办公会或董事会关于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立项的决议文件复印件；
⑥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或协议复印件；
⑦研究开发的效用情况说明、研究成果报告等资料复印件；
⑧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bookmark: _Toc229821715][bookmark: _Toc238638965]17、安置残疾人员及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资的加计扣除
（1）主要政策
企业安置残疾人员在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的100%加计扣除。残疾人员的范围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有关规定。
（2）报送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残疾人证（民政部门或残联颁发）复印件；
③残疾人员花名册复印件；
④与残疾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复印件；
⑤为残疾人员缴纳社会保险的缴费证明复印件；
⑥支付残疾人员工资的证明资料复印件；
⑦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bookmark: _Toc229821716][bookmark: _Toc238638966]18、创业投资企业抵扣的应纳税所得额
（1）主要政策
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两年以上的，可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期满两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2）报送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创业投资项目简要说明,包括被投资企业情况、投资额、投资时间、持有时间；
③经备案管理部门核实的创业投资企业投资运作情况等证明材料;
④中小高新技术投资合同的复印件及实投资金验资证明等相关资料复印件;
⑤被投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需提供《高新技术认定证书》复印件；
⑥被投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当年职工人数、年销售额、资产总额；
⑦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bookmark: _Toc229821717][bookmark: _Toc238638967]19、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1）主要政策
可以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固定资产包括：
①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
②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
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的，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中规定折旧年限的60%；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可以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
（2）报送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加速折旧资产明细表；
③加速折旧的理由与说明；
④以上资料均一式一份。
[bookmark: _Toc229821718][bookmark: _Toc238638968]20、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抵免的税额
（1）主要政策
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该专用设备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
（2）报送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购置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专用设备的情况说明，包括所购置的设备是否符合相关目录规定的性能参数、应用领域；
③购置专用设备的明细表及发票复印件;
④购置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资金来源证明资料复印件;
⑤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bookmark: _Toc229821719][bookmark: _Toc238638969]21、证券投资基金取得收入
（1）主要政策
①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②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③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详见《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2）报送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企业长期投资、短期投资明细账；
③证券投资基金的利润分配方案；
④债券利息收入等有效证明复印件1份。
[bookmark: _Toc238638970]22、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1）主要政策
①在天津市注册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近两年进出口业务管理、财务管理、税收管理、外汇管理、海关管理等方面无违法行为企业应采用先进技术或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
②从事信息技术外包服务（ITO）、技术性业务流程外包服务（BPO）、技术性知识流程外包服务（KPO）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业收入总和占本企业当年总收入的70%以上；
③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占企业职工总数的50%以上；
④企业应获得有关国际资质认证（包括开发能力和成熟度模型、开发能力和模型集成、IT服务管理、信息安全管理、服务提供商环境安全、ISO质量体系认证、人力资源能力认证等）并与境外客户签订服务外包合同，且其向境外客户提供的国际（离岸）外包服务业务收入不低于企业当年总收入的50%。（详见财税[2009]63号）
（2）报送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市科委、市财政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市商委、市发改委共同颁发的技术先进型企业认定证书复印件1份。
[bookmark: _Toc238638971]23、文化事业单位转制政策
（1）主要政策
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自转制之日起免征企业所得税，政策执行期限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详见财税[2009]34号）
（2）报送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转制文件复印件；
③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的注销手续复印件；
④注销后已变更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⑤以上复印资料均一式一份。
[bookmark: _Toc238638972]24、清洁发展机制政策
（1）主要政策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简称清洁基金）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简称CDM项目）实施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政策详见财税[2009]30号。
（2）报送资料
①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②取得第一笔收入的相关证明资料复印件，如收款证明、发票存根联等；
③项目所得核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238638973](二)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74]二、营业税部分
[bookmark: _Toc238638975]（一）对保险公司开展的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收入
1、主要政策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若干项目免征营业税的通知》（94财税字第002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人寿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118号）的有关规定对有关保险公司开办的符合免税条件的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营业税。（详见财税[2008]166号）
2、报送资料
（1）减免税申请报告；
（2）《减免税申请审批表》;
（3）申请免税的保险产品的产品备案表及保险条款；
（4）《免税险种营业收入明细表》；
（5）以上资料均一式一份。
3、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符合受理条件的，当场受理，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76]（二）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
1、主要政策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取得担保费用免征营业税的规定详见工信部联企业[2009]114号。
2、报送资料
（1）减免税申请报告； 
（2）《减免税申请审批表》;
（3）市经委批准纳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批复文件复印件；
（4）物价局担保业务收费标准批准文件复印件；
（5）验资报告复印件；
（6）开具的第一张发票复印件；
（7）以上提供的复印件均为一式一份。
3、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符合受理条件的，当场受理，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77]（三）教育劳务
1、主要政策
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劳务、学生勤工俭学提供的劳务服务，免征营业税。（详见财税[2006]3号）
2、报送资料
（1）减免税申请报告；
（2）《减免税申请审批表》；
（3）收费许可证复印件；
（4）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5）收费项目已纳入各级财政预算或专户管理的证明性资料复印件；
（6）以上提供的复印件均为一式一份。
3、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符合受理条件的，当场受理，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78]（四）残疾人从事服务业
1、主要政策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92号）和《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征管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7]67号），取得民政部门或残疾人联合会认定的单位（以下简称“纳税人”），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减免税申请；不需要经民政部门或残疾人联合会认定的其他单位（以下简称“纳税人”），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减免税申请；申请享受《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92号)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残疾人个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当出具主管税务机关规定的材料，直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减免税。
2、报送资料
（1）《减免税申请审批表》；
（2）减免税申请报告；
（3）民政部门或残疾人联合会出具的书面审核认定意见；
（4）纳税人与残疾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5）《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复印件；
（6）企业从业人员花名册；
（7）纳税人按照市政府有关规定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缴纳的社会保险的交费记录复印件；
（8）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通知单复印件；
（9）纳税人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实际支付工资的凭证复印件；
（10）以上提供的复印件均为一式一份。
3、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符合受理条件的当场受理，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79]（五）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
1、主要政策
个人向他人无偿赠与不动产减免营业税，包括继承、遗产处分及其他无偿赠与不动产等三种情况。（详见国税发[2006]144号、津地税地[2006]61号）
2、报送资料
（1）个人无偿赠予不动产登记表；
（2）房屋产权证复印件；
（3）“赠与合同公证书”或“继承权公证书”（或“遗嘱公证书”、“接受遗赠公证书”） 复印件；
（4）赠与人、受赠人和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5）以上提供的复印件均为一式一份。
3、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80]三、个人所得税
[bookmark: _Toc238638981]（一）个人住房转让所得
1、主要政策
个人住房转让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详见津地税所[2006]10号。
2、报送资料
（1）《天津市住房转让个人所得税减免税退税申请审批表》；
（2）出售房屋产权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3）自有住房的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出售自用住房的房屋转让合同和个人销售房屋专用发票原件、复印件；
（4）完整、准确的房屋原值凭证、转让过程中缴纳税金及有关合理费用的合法有效凭证；
（5）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前后1年内按市场价格购房的纳税人，提供重新购房合同、购房发票和房屋产权证原件、复印件；以按揭贷款方式重新购房，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应提供贷款银行按揭合同原件、复印件和贷款银行出具的有效证明；重新购房时，房屋产权证以配偶名义或夫妻双方名义登记的，须提供结婚证原件、复印件或有效婚姻证明；出售自有住房后1年内重新购房的，出售自有住房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原件、复印件；
（6）以上提供的复印件均为一式一份。
[bookmark: _Toc238638982]（二）残疾、孤老、烈属人员
1、主要政策 
津地税个所〔2009〕2号《关于对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所得减征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持有区县以上民政部门、残联有效证件或证明的烈属、孤老人员和残疾人取得的下列所得，分别享受减征   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1）个人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按应纳税额减征50％的个人所得税。其中，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先按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计算应纳税额后，再按本规定减征。
（2）个人取得的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从每月经营收入中减除一定经营额后计征个人所得税，减除的经营额按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工薪所得月扣除标准2000元执行，减征期内如国家调整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月扣除标准，则对上述标准相应予以调整。
2、报送资料
（1）民政局、残联及其它有关部门核发的烈属、孤老人员和残疾人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复印件一式两份。
有效证件或证明是指经法定的审批程序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民兵民工证》和烈属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出具烈士家属证明信等。    
（2）《个人所得税减免税申请审批表》一式两份。
[bookmark: _Toc238638983]（三）见义勇为奖金
1、主要政策
对乡、镇（含乡、镇）以上人民政府或经县（含县）以上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有机构、有章程的见义勇为基金会或者类似组织，奖励见义勇为者的奖金或奖品，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详见财税字1995年25号）
2、报送资料
（1）居民身份证等证明身份的合法证件复印件；
（2）见义勇为基金会或类似组织由政府批准成立的批件复印件；
（3）个人见义勇为行为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4）以上提供的复印件均为一式一份。
3、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84]（四）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
1、主要政策
个人向他人无偿赠与不动产包括继承、遗产处分及其他无偿赠与不动产等三种情况，可以减免双方当事人个人所得税。（详见国税发[2006]144号、津地税地[2006]61号、财税[2009]78号、津财税政[2009]9号）
2、报送资料
（1）个人无偿赠予不动产登记表；
（2）房屋产权证复印件；
（3）“赠与合同公证书”或“继承权公证书”（或“遗嘱公证书”、“接受遗赠公证书”） 复印件；
（4）赠与人、受赠人和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5）以上提供的复印件均为一式一份。
3、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85]四、耕地占用税
（一）主要政策
符合耕地占用税减免条件的纳税人，包括符合减税条件的农村革命烈士家属、革命残废军人、鳏寡孤独以及边远贫困山区生活困难的农户；符合免税条件的军事设施用地、铁路建设用地、民用机场跑道、停机坪、学校用地、医院用地、敬老院、幼儿园用地、农村居民搬迁，原宅基地恢复耕地，并且新住宅占用耕地少于原宅基地的免税部分,按照税收减免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可向主管地方税务机关提出减免税申请。（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国务院49号令）、津地税地[2008]38号）
（二）报送资料
1、持《税务登记证》（副本）查验；
2、减免税申请报告；
3、《减免税申请审批表》;
4、国家、省、市、县政府或国土资源部门批准占用耕地文件及复印件；
5、项目主管部门批准的立项文书及复印件；
6、申请项目报告；
7、项目占地规划图纸及复印件；
8、以上提供的复印件均为一式一份。
[bookmark: _Toc238638986]五、房产税
（一）主要政策
免税范围：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房产；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房产；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房产；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经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免税的其他房产；纳税人纳税确有困难的。（详见津政发[1999]43号）
（二）报送资料
1、纳税人书面申请；
2、《减免税申请审批表》;
3、房屋产权证复印件；
4、企业困难的相关证明或批准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5、以上提供的复印件均为一式一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符合受理条件的当场受理，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87]六、土地使用税
（一）主要政策
免税范围：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土地；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土地；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土地；市政街道、广场、绿化地带等公共用地；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经批准开山填海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废弃土地，从使用的月份起免缴土地使用税１０年；个人所有的自主房屋占用的土地及院落用地；由国家财政部另行规定免税的能源、交通、水利设施用地和其他用地；缴纳税款有困难需要定期减免的。（详见津政令第119号）
（二）报送资料
1、纳税人书面申请；
2、《减免税申请审批表》;
3、土地使用权证明复印件；
4、企业困难的相关证明或批准文件复印件；
5、以上提供的复印件均为一式一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符合受理条件的当场受理，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88]七、土地增值税
（一）主要政策
免税范围：房地产开发企业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的；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用、收回的房地产（详见国务院令第138号）。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详见财税[2008]137号）。
（二）报送资料
1、纳税人书面申请；
2、《减免税申请审批表》;
3、房地产开发合同（或合建协议书）；
4、土地受让合同；
5、建设项目计划批；
6、建设工程规划批复；
7、普通标准住宅设计图纸；
8、根据税务机关要求填写的《普通标准住宅审核表》；
9、出售社会保障住房、低保解困房和经济适用房并能提供主管部门证明；
10、规划建设方案；
11、污染扰民搬迁项目计划书；
12、转让房地产合同或协议书；
13、房地产价格评估报告；
14、政府部门下达的转让原房地产等批复文件；
15、以上3-14项均提供复印件一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符合受理条件的当场受理，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89]八、车船税
（一）主要政策
免税范围：非机动车船（不包括非机动驳船）；拖拉机；捕捞、养殖渔船；军队、武警专用的车船；警用车船；按照有关规定已经缴纳船舶吨税的船舶；依照我国有关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及其有关人员的车船。从事公共交通运输业的纳税人，缴纳车船税确有困难的，对其公交运营的车船，可定期减征、免征车船税。具体规定由市地方税务部门制定。（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482号）、津政令[2007]118号）
（二）报送资料
1、纳税人书面申请；
2、《减免税申请审批表》;
3、营业执照（或其它核准执业证件）复印件；
4、免税车辆行驶证、准运证复印件；
5、以上提供的复印资料均一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符合受理条件的当场受理，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90]九、契税
（一）主要政策
1、纳税人申请契税减免,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事单位承受土地、房屋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和军事设施的，免征契税；
2、非公司制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整体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含国有独资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对改制后的公司承受原企业土地、房屋权属的，免征契税；
3、非公司制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独资责任公司，以其部分资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且该国有独资企业（公司）在新设公司中所占股份超过50%，对新设公司承受该国有独资企业（公司）的土地、房屋权属的，免征契税；
4、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依据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合并改建为一个企业，且投资主体存续的，对其合并后的企业承受原合并各方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5、国有、集体企业出售，被出售企业法人予以注销，并且买受人按照《劳动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政策签订服务年限不少于三年的劳动用工合同的，妥善安置企业30%以上职工的，对其承受所购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减半征收契税；全部安置原企业职工的，免征契税；
6、企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关闭、破产后，债权人（包括关闭、破产企业职工）承受关闭、破产企业土地、房屋权属以抵偿债务的，免征契税；
7、对非债权人承受关闭、破产企业土地、房屋权属，凡妥善安置原企业30%以上职工的，且合同年限不少于3年，减半征收契税；
8、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债权转股权的企业，对债权转股权后新设立的公司承受原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9、城镇职工按规定第一次购买公有住房的，免征契税；
10、因不可抗力灭失住房而重新购买住房的，酌情准予减征或者免征契税；
11、对拆迁居民因拆迁重新购置住房的，对购房成交价格中相当于拆迁补偿款的部分免征契税，成交价格超过拆迁补偿的，对超过部分征收契税。
(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财税[2008]175号、财税[2005]45号)
（二）单位减免报送的资料
1、办公用房、教学、医疗、科研和军事设施（上述第（一）条第1款）
（1）纳税人书面申请；
（2）《减免税申请审批表》; 
（3）证明其属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军事单位的证明材料，例如：事业单位的法人证和代码证；
（4）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
（5）购买或转让房地产合同或协议书；
（6）上级主管机关批准其承受土地房屋的批复，同时审查是否用于办公、教学等；
（7）以上（3）-（6）项均提供复印件一份。
2、企业改制减免（上述第（一）条第2、3款）
（1）纳税人书面申请；
（2）《减免税申请审批表》;
（3）上级主管机关批准其改制或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的证明材料或董事会决议等；
（4）验资报告；
（5）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
（6）若是职工购买企业产权，应证明其为本企业职工。例如：企业人事档案或工资表等；
（7）以上（3）-（6）项均提供复印件一份。
3、股权重组减免（上述第（一）条第4款）
（1）纳税人书面申请；
（2）《减免税申请审批表》; 
（3）上级主管机关批准其股权转让或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的证明材料或董事会决议等；
（4）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
（5）以上（3）、（4）项均提供复印件一份。
4、企业合并减免（上述第（一）条第5款）
（1）纳税人书面申请；
（2）《减免税申请审批表》；
（3）上级主管机关批准其实行合并的材料或企业合并协议。例如：经委、调办、主管局或董事会的批复、决议等；
（4）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明；
（5）以上（3）、（4）项均提供复印件一份。
5、安置职工减免（上述第（一）条第6款）
（1）纳税人书面申请；
（2）《减免税申请审批表》;
（3）出售、关闭或破产的出售协议、上级政府批复、董事会决议或法院判决；
（4）被出售企业职工名册，给予职工补偿的协议以及签订的用工合同，用以判定减半征收或是免征； 
（5）以上（3）、（4）项均提供复印件一份。
6、企业关闭、破产减免（上述第（一）条第7、8款）
（1）纳税人书面申请；
（2）《减免税申请审批表》;
（3）出售、关闭或破产的出售协议、上级政府批复、董事会决议或法院判决；
（4）转让房地产或土地受让合同或协议书；
（5）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明；
（6）安置职工协议；
（7）以上（3）-（6）项均提供复印件一份。
7、债转股（上述第（一）条第9款）
（1）纳税人书面申请；
（2）《减免税申请审批表》;
（3）上级主管机关批准其债转股的文件；
（4）验资报告原件及复印件；
（5）房屋、土地产权证证明；
（6）以上（3）-（5）项均提供复印件一份。
8、城镇职工第一次购买公有住房的（上述第（一）条第10款）
（1）房改部门批准的文件；
（2）《减免税申请审批表》;
（3）单位证明。
9、因不可抗力灭失住房而重新购买住房（上述第（一）条第11款）
（1）《减免税申请审批表》;
（2）政府部门批准的文件；
（3）灭失住房房产证明；
（4）以上（2）、（3）项均提供复印件一份。
（三）个人减免报送的资料：
个人因为拆迁后，又重新购置房屋的，可享受拆迁款部分的契税减免，并提供的以下材料。
1、居民身份证等证明身份的合法证件复印件；
2、购房合同或协议书；
3、拆迁补偿协议；
4、契税完税证明；
5、拆迁人和买房人为夫妻关系的，须提供结婚证；
6、本人不能到场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7、以上1-5项均提供复印件一份。
（四）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bookmark: _Toc172706869][bookmark: _Toc172706868][bookmark: _Toc172706986][bookmark: _Toc176132398]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符合受理条件的当场受理，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91]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政策
（一）主要政策
1、对商贸企业、服务型企业（除广告业、房屋中介、典当、按摩、桑拿、氧吧外）、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企业和街道社区具有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实体，在新增加的岗位中，当年新招用持《再就业优惠证》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4800元。按上述标准计算的税收扣减额应在企业当年实际应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中扣减，当年扣减不足的，不得结转下年使用。
2、对持《再就业优惠证》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除建筑业、娱乐业以及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广告业、房屋中介、桑拿、按摩、网吧、氧吧外)，自2006年1月1日起，按每户每年8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年度应缴纳税款小于上述扣减限额的以其实际缴纳的税款为限；大于上述扣减限额的应以上述扣减限额为限。
3、上述优惠政策审批期限为2006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税收优惠政策在2009年底之前执行未到期的，可继续享受至3年期满为止。以上国家制定的原有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自2008年1月1日起，可继续按原优惠政策规定的办法和时间执行到期满为止。（详见财税[2005]186号、财税[2009]23号、国税发[2006]8号）
（二）报送资料（个体工商户只需报送前三项资料）
1、减免税申请报告;
2、《减免税申请审批表》;
3、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优惠证》；
4、《企业实体吸纳下岗失业人员认定证明》;
5、《持〈再就业优惠证〉人员本年度在企业预定（实际）工作时间表》；
6、企业与持有《再就业优惠证》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7、企业为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记录复印件；
8、以上提供的复印件均为一式一份。
9、客运出租另需报送
（1）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复印件；
（2）客运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复印件；
（3）驾驶员客运资格证复印件；
（4）以上提供的复印件均为一式一份。
（三）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符合受理条件的当场受理，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92]十一、军转就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bookmark: _Toc229821721][bookmark: _Toc229821723]（一）退役士兵自谋职业
1、主要政策
城镇退役士兵在民政部门取得《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证》，可向主管地方税务机关提出减免税申请。城镇退役士兵，是指退出现役后按有关规定符合在城镇安置就业条件的自谋职业的士官和义务兵。
（1）城镇退役士兵从事以下行业,可享受如下税收优惠:从事个体经营(除建筑业、娱乐业以及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氧吧外)的，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年内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从事种植、养殖业的，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从事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保、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业务的，按现行营业税规定免征营业税。
（2）对为安置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就业而新办的服务型企业(除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氧吧外)当年新安置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达到职工总数30％以上，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经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认定，税务机关审核，3年内免征营业税及其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详见财税[2004]93号）
2、报送资料（从事个体经营的只需报送前四项资料）
（1）减免税申请报告；
（2）《减免税申请审批表》;
（3）士官和义务兵与安置地民政部门签订《退役士兵自谋职业协议书》，领取《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证》复印件；
（4）《中国人民解放军义务兵退出现役证》或《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退出现役证》复印件；
（5）企业与新招用有关人员签订的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复印件；
（6）以上提供的复印件均为一式一份。
3、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符合受理条件的当场受理，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29821724]（二）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就业
1、主要政策 
（1）为安置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就业而新开办的企业，凡安置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占企业总人数60 ％（含60 ％）以上的，经主管地方税务机关批准，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年内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2）从事个体经营的军队转业干部，经主管地方税务机关批准，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年内免征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详见财税[2003]26号）
2、报送资料（从事个体经营的只需报送前三项资料）
（1）减免税申请报告；
（2）《减免税申请审批表》;
（3）师以上部队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转业证件》复印件；
（4）企业从业人员花名册；
（5）企业与新招用有关人员签订的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复印件；
（6）以上提供的复印件均为一式一份。
3、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符合受理条件的当场受理，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29821725]（三）随军家属就业
1、主要政策
（1）对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而新开办的企业，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年内免征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2）对从事个体经营的随军家属，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年内免征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详见财税[2000]84号）
2、报送资料（从事个体经营的只需报送前三项资料）
（1）减免税申请报告；
（2）《减免税申请审批表》;
（3）师以上政治机关出具的可以证明其身份的证明复印件；
（4）企业为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记录复印件；
（5）取得第一笔收入的发票复印件；
（6）以上提供的复印件均为一式一份。
3、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符合受理条件的当场受理，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93]第五部分  申报征收
[bookmark: _Toc172706992][bookmark: _Toc172706993]
[bookmark: _Toc238638994]一、定期定额户定额执行期结束后纳税申报
（一）业务概述
定期定额户在定额执行期结束后，应当以该期每月实际发生的经营额、所得额向税务机关申报，申报额超过定额的，按申报额缴纳税款；申报额低于定额的，按定额缴纳税款。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XX税纳税分月汇总申报表》，2份。
（三）纳税人办理业务的时限要求
纳税人应在一个定额执行期结束之后60日之内或在申请注销税务登记前3日内进行申报。
（四）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的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的，当场办结。
[bookmark: _Toc176132405][bookmark: _Toc238638995]二、营业税纳税申报
（一）业务概述
营业税纳税申报是指营业税纳税人依照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或主管税务机关依法确定的申报期限，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营业税纳税申报的业务。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营业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查账征收的营业税纳税人），2份。
（三）纳税人办理业务的时限要求
纳税人以一个月为一期纳税的，自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申报纳税；以五日、十日或者十五日为一期纳税的，自期满之日起五日内预缴税款，于次月一日起十五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
（四）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无违章问题，符合条件的当场办结。
[bookmark: _Toc172706996][bookmark: _Toc238638996]三、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
（一）业务概述
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是指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依照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或主管税务机关依法确定的申报期限，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的业务。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个人所得税月份申报表》、《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各1份。
（三）纳税人办理业务的时限要求
纳税人以一个月为一期纳税的，自期满之日起七日内申报纳税。
（四）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无违章问题，符合条件的当场办结。
[bookmark: _Toc172707004][bookmark: _Toc238638997]四、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年度纳税申报（适用查账征收）
（一）业务概述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适用于查账征收企业）适用于能如实提供完整、准确的成本、费用凭证和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纳税人，纳税人按年度填写《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在规定期限内到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并提供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企业所得税纳税年度申报表》，2份；
2、《销售（营业）收入及其他收入明细表》（附表一（1））（一般企业用）；
3、《金融企业收入明细表》（附表一（2））（金融保险企业）；
4、《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收入项目明细表》（附表一（3））（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
5、《成本费用明细表》（附表二（1））（一般企业用）；
6、《金融企业成本费用明细表》（附表二（2））（金融保险企业用）；
7、《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支出项目明细表》（附表二（3））（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用）；
8、《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附表三）；
9、《税前弥补亏损明细表》（附表四）；
10、《税收优惠明细表》（附表五）；
11、《境外所得税抵免计算明细表》（附表六）；
12、《以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纳税调整表》（附表七）；
13、《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跨年度纳税调整表》（附表八）；
14、《资产折旧、摊销纳税调整表》（附表九）；
15、《资产减值准备项目调整明细表》（附表十）；
16、《长期股权投资所得（损失）明细表》（附表十一）。
有关联业务的企业还需报送以下9张关联业务往来附表。
1、关联关系表（表一）；
2、关联交易汇总表(表二)；
3、购销表（表三）；
4、劳务表（表四）；
5、无形资产表（表五）；
6、固定资产表（表六）；
7、融通资金表（表七）；
8、对外投资情况表（表八）；
9、对外支付款项情况表（表九）。
（三）纳税人办理业务的时限要求
纳税人应当年度终了后五个月内，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纳税人发生解散、破产、撤销情形，并进行清算的，应在办理工商注销登记之前，纳税人有其他情形依法终止纳税义务的，应当在停止生产、经营之日起60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
（四）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无违章问题，符合受理条件的当场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98]五、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季（月）度纳税申报（适用查账征收）
（一）业务概述
对实行查账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在季度或月份终了后15日内，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2份。
（三）纳税人办理业务的时限要求
纳税人应当在月份或者季度终了后15天内，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预缴所得税申报表。
（四）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无违章问题，符合受理条件的当场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8999]六、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纳税申报（适用核定征收）
（一）业务概述
对实行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在季度或月份终了后15日内，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对于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的纳税人，根据纳税年度内的收入总额或成本等项目的实际发生额，按预先核定的应税所得率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适用核定征收企业）》，2份。
（三）纳税人办理业务的时限要求
纳税人应当在月份或者季度终了后15天内，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会计报表和预缴所得税申报表。对于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的纳税人应当年度终了后五个月内，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
（四）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无违章问题，符合受理条件的当场办结。
[bookmark: _Toc172707006][bookmark: _Toc172707005][bookmark: _Toc238639000]七、财务会计报表报送
（一）业务概述
纳税人应定期向税务机关报送财务会计报表，税务机关对财务会计报表数据进行接收、处理及应用维护。财务会计报表是指会计制度规定编制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企业财务月份快报。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企业财务月份快报。
（三）纳税人办理业务的时限要求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企业财务月份快报按月报送，每月终了后15日内报送；现金流量表按季度报送，每季度终了后15日内报送；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的年度报表，在年度终了后5月内。
（四） 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bookmark: _Toc172707028][bookmark: _Toc172707026][bookmark: _Toc174415215]提供的资料完整、各项手续齐全的，当场接收。
[bookmark: _Toc238639001]八、扣缴义务人申报
（一）业务概述
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扣缴义务人报送的其他有关资料。
（二）扣缴义务人应提供资料
《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2份。
（三）扣缴义务人办理业务的时限要求
扣缴义务人按照所扣缴税款种类法定的申报纳税期限办理。
（四）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无违章问题，符合条件的当场办结。
[bookmark: _Toc172707032][bookmark: _Toc172707031][bookmark: _Toc238639002]九、委托代征申报
（一）业务概述
税务机关根据有利于税收控管和方便纳税的原则，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委托有关单位和人员代征零星分散和异地缴纳的税收，并发给委托代征证书。受托单位和人员按照代征证书的要求，以税务机关的名义依法征收税款，按时申报入库。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委托代征开具的合法凭证；
2、《票款结报手册》；
3、《委托代征税款报告表》，2份。
（三）纳税人办理业务的时限要求
按照所代征税种的申报期限办理。
（四）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的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的，当场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9003]十、延期申报申请
（一）业务概述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的，经税务机关核准，可以延期申报。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延期申报申请核准表》，1份。
（三）纳税人办理业务的时限要求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确有困难，需要延期的，应当在申请延期的申报期限之前内向税务机关提出书面延期申请，经税务机关核准，在核准的期限内办理纳税申报。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因不可抗力，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的，可以延期办理；但是，应当在不可抗力情形消除后立即向税务机关报告。
（四）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办结日期不得超过申报期限的最后一日）。
[bookmark: _Toc238639004]十一、延期缴纳税款申请审批
（一）业务概述
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所有银行存款账户的对账单；
2、当期货币资金余额情况及应付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等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支出预算；
3、纳税人提供的灾情报告、公安机关出具的事故证明、政策调整依据；
4、《延期缴纳税款申请审批表》，3份。
（三）纳税人办理业务的时限要求
纳税人需要延期缴纳税款的，应当在缴纳税款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
（四）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在20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172707034][bookmark: _Toc174415223][bookmark: _Toc171741770][bookmark: _Toc171741950][bookmark: _Toc172707036][bookmark: _Toc238639005]十二、纳税人合并（分立）情况报告
（一）业务概述
纳税人有合并、分立情形的，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并依法缴清税款。纳税人合并时未缴清税款的，应当由合并后的纳税人继续履行未履行的纳税义务；纳税人分立时未缴清税款的，分立后的纳税人对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合并（分立）的批准文件或企业决议复印件一份；
2、《纳税人合并（分立）情况报告书》，2份。
（三）纳税人办理业务的时限要求
自纳税人合并（分立）文件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税务机关报告。
（四）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的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的，当场办结。
[bookmark: _Toc238639006]十三、欠税人处置不动产或大额资产报告
（一）业务概述
欠缴税款数额较大的纳税人在处分其不动产或者大额资产之前，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处分不动产或大额资产清单；
2、《欠税人处置不动产或大额资产报告表》，2份。
（三）纳税人办理业务的时限要求
欠税数额较大的纳税人在处置不动产之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
（四）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结。
[bookmark: _Toc176132445][bookmark: _Toc238639007]十四、退税审批（出口退税除外）
（一）业务概述
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加算利息不包括依法预缴税款所造成的结算退税、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而产生的各种减免退税），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
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纳税人提出退税申请，税务机关应按规定进行办理退税。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退税书面申请；
2、《退税申请书》一式四份；
3、完税凭证原件；
4、个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三）纳税人办理业务的时限要求
纳税人自行发现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应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退税。
（四）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查实并办理退还手续。
[bookmark: _Toc238639008]十五、外轮代理人扣缴外国企业所得税
（一）业务概述
外国公司以船舶从中国港口运载旅客、货物或者邮件出境的，取得运输收入的承运人为纳税人。纳税人包括:
1、买方派船的期租船，以外国租船公司为纳税人；
2、程租船，以外国船东为纳税人；
3、中国租用的外国籍船舶再以期租方式转租给外国公司的，以外国公司为纳税人；
4、外国公司期租的中国籍船舶，以外国公司为纳税人；
5、其他外国籍船舶，以其船公司为纳税人。
依法经批准经营外轮代理业务的公司（外轮代理人）为应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委托外轮代理人计算并代收运费的，外轮代理人应当在收取运费后，按照规定的4．65%综合计征率直接从纳税人的收入总额中代扣应纳税款。不通过外轮代理人代收运费的，外轮代理人应当按照规定的4．65%综合计征率计算预计税款，并通知纳税人在船舶抵港前将预计税款与港口使用费备用金一并汇达，由外轮代理人代收税款。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按协定享受减免税的，要求报送资料：
1、按照协定规定，船舶运输收入，所得仅由企业的实际管理机构或者总机构所在缔约国征税的，或者收入来源国应对缔约国对方居民公司经营国际运输业务取得的收入，所得减税或者免税的，外国公司应当提供缔约国税务主管当局出具的该公司实际管理机构，总机构或者居民公司所在地的证明文件；
2、按照协定规定，收入来源国应当对悬挂缔约国对方国旗的商船或者由缔约国对方航运企业经营悬挂第三国国旗的商船取得的运输收入，所得减税或者免税的，外国公司应当提供缔约国对方航运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代扣代缴外国公司船舶运输收入所得税报告表》，2份。
（三）纳税人办理业务的时限要求
外轮代理人按照规定代扣、代收的税款，应自代扣代收之日起10日内，填报《代扣代缴外国公司船舶运输收入所得税报告表》，并将实收税款缴入国库。次月15日前向港口所在地税务机关报送上月外轮代理业务情况一览表、运费结算情况统计报表等资料。
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报告和缴纳税款的期限不得超过船舶离港之日起60日。
（四）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无违章问题，符合受理条件的当场受理申报。

[bookmark: _Toc172707040][bookmark: _Toc176132451][bookmark: _Toc238639009]第六部分  纳税担保申请

一、业务概述
是指纳税义务人所提供的经税务机关认可的纳税担保人与税务机关约定，当纳税义务人不履行纳税义务时，纳税担保人履行纳税义务或者承担连带责任。
二、纳税人应提供资料
1、《纳税担保书》，3份；
2、《纳税担保财产清单》；
3、有关部门出具的抵押登记的证明及其复印件（证明应能证明该财产确系纳税人或纳税担保人所有，并未设置或者全部设置担保物权）；
4、纳税担保人应提供税务登记（或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5、担保财产属于不动产的，需提供当地评估机构出具的财产价值的评估报告；
6、以上3-5项均提供复印件一份。
三、纳税人办理业务的时限要求
1、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经责令其限期缴纳应纳税款，在限期内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收入的迹象，责成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的；
2、欠缴税款、滞纳金的纳税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之前；
3、纳税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而未缴清税款，在申请行政复议之前。
四、税务机关承诺时限
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各项手续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10工作日内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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